
 

 

 

 

由    ：區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別通告第 08／2020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致    ：本區各旅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月 15 日  

知會：區會長、區主席、地域執行幹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1年 區 總 監 獎 勵 計 劃 

 

            「2021 年 區 總 監 獎 勵 計 劃」現正接受區內持有有效委任書 （包括暫許委任書） 或有效委任證的旅

團領袖、區幹部及區務委員由所屬區總監／旅長或旅負責領袖提名參加。獎勵計劃詳情如下： 

 

1. 計劃目的 

 鼓勵各級成員，積極參與童軍工作及推動童軍運動； 

 鼓勵各級成員持續進修，提升個人童軍涵養、知識與技能； 

 表揚及嘉許在 2020年熱心於童軍運動、有出色表現與積極作出貢獻的旅團領袖、區幹部及區務委員；

及 

 頒發「區總監獎勵」作為「鼓勵」。鼓勵他們繼續努力，不遺餘力地推動童軍運動，達到童軍運動的

目的。 

 

2. 提名資格 

被提名人必須為香港童軍總會，新界東地域沙田南區，持有有效委任書 （包括暫許委任書） 或有效委任證

的旅團領袖、區幹部及區務委員。 

 

3. 提名方法 

提名須由區總監／旅長或旅負責領袖負責，於 2021年 5月 15日 （星期六） 或之前填妥電子提名表格

（shorturl.at/kmxEU），並在本區發出的「批准許可」查詢電郵中的指定位置簽署，以完成提名程序。 

 

4. 提名批准形式  

1. 所有提名申請乃由區總監全權批准。   

2. 區總監將根據被提名者於 2020年 4 月 1日 至 2021年 3 月 31日期間在旅的服務或童軍其他方面之表現

作為批准依據。   

 

5. 獎勵  

結果將於 2021年 5月下旬通知各得獎者。獲獎人士將被邀請出席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沙田南區 

2020 至 2021年度周年大會」，並獲頒區總監獎勵及証書，以茲鼓勵。  

 

6. 備註 

提名人及被提名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相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用作本區處理本表格的

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假如提名人及被提名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區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提名

申請。 

  

7. 查詢 

如有查詢，請賜電（852）9816 1703或與電郵至 loshiyu.scout@gmail.com 與 幼童軍區長 盧施予先生 聯絡。 

 

 區總監  陸藝允 

 （盧施予  代行）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dBcSHLUSHc50jZ3KLGqWVxNxvAsrFPlA49hNcZsg2GR6RIcA/viewform
mailto:loshiyu.scout@gmail.com

